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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稅務監管升級
提醒申報境外收入

利用國際涉稅信息交換機制 引導跨境投資稅務合規

2026年4月6日（星期一）●責任編輯：卓賢A6 要聞

內地2025年度個人所得稅綜合所得匯算正在進行

中。在今年的個稅匯算中，有關「境外所得申報」受

到各界關注。有納稅人反映，在打開個稅App後收到

「境外所得申報提醒」的彈框，這是個稅匯算制度實

施多年以來的首次。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司長

戴詩友近日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會上表示，按照個

人所得稅法，居民個人從中國境內和境外取得的所

得均應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有境外所得的納稅

人，須就境內外全部所得在6月底前完成申報。稅務

部門將利用國際間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等信息

數據，對境外所得申報數據進行分析比對，持續加強

稅收監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早在今年1月中旬，國家稅務總局已發
文，提醒納稅人對2022年至2024年

從境外取得的收入進行自查，如果發現自
己此前未按規定申報境外所得的，要依法
及時補正申報。受訪專家認為，此舉並非
簡單的政策收緊。這既是全球稅收合規趨
勢與國內財政治理需求的必然結果，也是
堵塞跨國偷稅漏稅漏洞、引導跨境投資在
合規框架內有序運行的重要舉措。

央企退休高管接到補稅通知
退休人士林女士曾擔任央企香港子公司
總裁，退休後定居香港多年，憑借過往優
厚待遇積累了一定資產，平日有炒美股的
習慣。近期，她突然接到稅務部門通知，
被核查出存在未申報的境外投資所得，需
補繳稅款20萬元。林女士表示，自己此前
並未意識到需主動申報，也不清楚稅務部
門的核查渠道，卻實實在在感受到了境外
收入監管的精準度。
實際上，從去年下半年到年底，多地稅
務機關密集通報多起個人取得境外收入未
依法申報的典型案例，涉案納稅人通過補
繳稅款及滯納金完成整改，金額高達數百
萬元。

看齊全球稅收治理共同趨勢
哈佛大學訪問學者、金融專家胡定核指
出，此次稅務部門集中提醒居民自查補報
境外所得稅，是國際大環境與國內治理邏
輯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國際視角來看，這

是全球稅收治理的共同趨勢。目前，不僅
是中國，包括美國、日本及大多數西方國
家在內，普遍實行稅收居民全球所得納稅
制度。只要被認定為本國稅收居民，其境
外取得的投資、分紅、利息、房產收益等
收入，原則上均需申報納稅。美國更是實
行對公民全球所得徵稅的嚴格規則，並通
過《海外賬戶稅收合規法案》（FATCA）
等制度要求全球金融機構配合信息披露。

監管技術成熟實現精準查補
與此同時，隨着CRS（共同申報準則）

等國際稅收信息自動交換機制的成熟運
行，各國稅務機關獲取境外金融賬戶和投
資收益信息的能力已顯著上升。胡定核表
示，中國2019年新《個人所得稅法》已確
立居民個人全球所得納稅原則，相關法律
規定並非新增，「只是在執行層面，受限
於當時的技術手段、國際協作條件等因
素，需要循序漸進推進落地。如今法律、
數據、算法均已完備，稅務機關通過多邊
數據交換和全球金融機構合規配合，能夠
更容易地獲得境外賬戶的分紅、利息和交
易信息，以前依賴線索調查，現在則可以
通過數據交叉對比發現未申報收入，監管
技術的成熟使得精準查補成為可能。」
從國內層面來看，這也是中國稅收治理
走向規範化、精細化的必然結果。「此次
查補境外所得，意在補齊長期存在的合規
缺口，特別是針對高淨值人群的境外所
得，防止稅基動搖。同時，疫情後跨境資

金流動和海外投資大幅增加，美股、港
股、加密資產、海外房產等投資品類日益
豐富，也對監管升級提出了現實需求。」

規範跨境投資合規運行
「這並不意味着稅收政策發生了實質性

轉向，也不是要打壓跨境投資。」胡定核
認為，目前既沒有新增稅種，也沒有提高
稅率，查補的都是本就應該依法申報的收
入，本質上是稅務部門在具備監管能力
後，給納稅人提供一個主動合規、降低風
險的緩衝期，引導大家規範處理過往未申
報的境外所得。
胡定核認為，這一政策釋放的核心信號
是，跨境投資是被允許的，但必須在合規
框架內運行。長期來看，此舉有助於壓縮
灰色空間、淘汰不合規操作，形成更透
明、可持續的跨境投資環境，反而能為長
期投資者、規範投資者營造更公平的市場
氛圍。
針對居民個人的稅務合規，胡定核認

為，未來，主動申報並合理適用境外稅收
抵免和稅收協定，其合規成本可能更低。
被動被查補不僅面臨補稅，還可能承擔滯
納金或行政風險，對個人信用和財務狀況
造成雙重影響。特別提醒重點關注三類境
外收入，包括境外股票投資收益及分紅、
境外房產出租或轉讓所得和境外理財性利
息等收入。即便這些收入在境外已扣繳稅
款，也不能免除國內申報義務，可依法申
請稅收抵免或協定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跨境資
產配置方面，合規渠道需求激增。監管趨
嚴背景下，納稅人轉向合規投資工具優化
稅負。植德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歐陽芳菲建
議，通過港股通、QDII基金等政策允許
的渠道投資境外市場，可享受免稅待遇。
此外，利用境外公司進行股票交易或全權
信託架構，可在合法範圍內實現稅務遞
延。2025年通過合規渠道配置跨境資產的
投資者數量同比增長37%。

境外收入已當地繳稅可抵免扣除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
員董少鵬指出，若境外收入已在當地繳納
個人所得稅，只要能提供納稅證明，在國

內申報時可依法進行抵免扣除。但如果境
外收入既未在境外納稅，也未在境內申報
納稅，則屬於違法行為。他強調，境外應
稅所得的範圍與境內並無本質區別，涵蓋
工資收入、勞動報酬、投資收入等所得。

境外股息不能與境內合併
針對境外所得的計稅規則，董少鵬給出
了明確界定：居民個人來源於境外的利
息、股息、紅利、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
讓所得以及偶然所得，不能夠跟境內的所
得合併，應當分別單獨計算應納的稅額。
而來自境外的經營所得，則需與境內經營
所得合併計算稅額。在虧損抵免方面，他
特別提醒，「不能夠拿境外甲國的虧損抵

免乙國的虧損，而是都要合併計算」，這
一規則的核心是堵塞偷稅漏稅漏洞，規範
稅收徵管。
談及市場關注的股市投資徵稅問題，董

少鵬指出，境內外股市投資所得的徵管存
在差異。「如果在境外，就按照境外的股
票所得的收入進行納稅申報」，遵循當地
稅收規則及內地對境外所得的申報要求。
對於通過QDII基金渠道的境外投資收

益，董少鵬表示，中國境內組建的QDII
基金，從境內通過QDII渠道到境外投資
所獲得的收益，目前不徵收個人所得稅。
但他同時提到，如果這個基金投資的股票
有分紅派息這樣的收益，還是要由上市公
司代扣代繳相關所得稅。

香港文匯報訊 近期對境外收入徵稅的實操中，部分納稅人疑問自己
已是香港身份或常年在境外工作，為什麼還要按內地個稅法交稅？這
涉及如何認定稅收居民。
《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無住所而一個納稅

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滿183天的個人，為居民個人，從中國境內
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規定繳納個人所得稅；在中國境內無住
所又不居住，或無住所而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不滿183
天的個人，為非居民個人，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規定繳
納個人所得稅。
國家稅務總局官網解釋，稅法中的「住所」是特定概念，不等同於

實物意義上的住房。《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規定，在境內有住所
的個人，是指因戶籍、家庭、經濟利益關係而在境內習慣性居住的個
人。對於因學習、工作、探親、旅遊等原因而在境外居住，在這些原
因消除後仍回到中國境內居住的個人，則中國為該納稅人的習慣性居
住地，即該個人屬於在中國境內有住所。相反，這些原因消除後仍然
回到中國境外居住的，其習慣性居住地不在中國境內，即使該境外個
人在境內購買住房，也不會被認定為境內有住所的個人。
有納稅人徵詢稅務部門意見時獲得解釋稱，內地個稅法是屬地屬人

法，依據戶籍判定稅收居民。保留中國戶籍就認定為中國稅收居民。
但相關稅務部門尚未就此公開表態。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自2017年7月起實施《非居民金融賬戶涉稅信息
盡職調查管理辦法》以來，對於個人境外收入申報的政策監管與技術
手段不斷升級。
首先，大數據與多部門聯動，國家稅務部門通過稅收管理系統（金
稅四期等）整合出入境記錄、銀行流水、跨境支付記錄等數據，通過
關聯分析識別收入與申報不匹配的風險點。CRS就是與金稅四期系統
聯動，不僅追蹤個人賬戶，還穿透核查通過離岸公司、信託等架構隱
匿的資產。
其次，強化國際間合作，中國與多國簽訂稅收協定（DTA），優化
稅收抵免規則，同時也通過信息交換加強跨境稅務稽查。

CRS打破跨境金融信息壁壘
CRS（共同申報準則），是由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主導
構建的全球稅務信息交換框架，CRS實施的核心目的是通過跨國之間
的金融賬戶涉稅信息的自動交換，打破跨境金融信息壁壘，實現一國
納稅人在海外所持有賬戶的「透明化」，從而打擊跨境逃稅行為。據
了解，中國於2017年正式完成CRS的國內立法程序，並於2018年首次
與其他參與CRS的司法管轄區開展金融賬戶涉稅信息的自動交換，涵
蓋英國、法國、德國、瑞士、新加坡等主要國家。歷史交換數據的積
累與整合，改變了跨境涉稅信息不對稱的局面，為稅務機關對早年度
境外收入進行稅務風險評估與實質性核查提供了信息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清明小長假前
夕，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投資
額度擴容迎來新進展。國家外匯管理局
披露最新QDII額度顯示，包括銀行理
財子公司、公募基金、券商資管以及保
險資管等共計78家內地機構合計獲批
53億美元的QDII額度，環比去年6月
外匯局批覆的30.8億美元額度，大增近
八成。渣打銀行全球研究部中國宏觀策
略主管劉潔分析，時隔9個月，在人民
幣匯率保持強勁的態勢下，QDII額度
迎來自2021年以來最大的一次增幅，與
內地進一步開放資本賬戶的政策取向一

致，讓對外投資擁有更大靈活性，亦表
明當前內地並未面臨明顯資本外流壓
力。
一家獲批的公募機構海外投資負責人
表示，最近一段時間，多家基金公司都
向外匯局遞交了QDII額度申請，此次
獲批新額度符合預期。這意味着我們能
夠為客戶更好地把握全球市場尤其是港
股的潛在機遇。

人民幣處於升值周期
過去五年QDII額度發行節奏與人民
幣匯率周期有較強的相關性。數據顯

示，2020 年至 2021 年人民幣升值期
間，中國曾密集發放多批QDII額度至
1,575.2億美元。
2022年後人民幣逐步進入貶值周期，

QDII額度的發放節奏放緩，不過，近
兩年內地投資者對海外投資興趣激增，
但投資渠道和額度受限，不少資金湧入
追蹤標普500指數等全球基準的交易所
交易基金(ETF)，導致二級市場價格大
幅溢價。
有資深外匯市場分析師指出，隨着人

民幣匯率進入升值周期，並且過去一年
A股表現強勁已經開始吸引外資流入，

中國對於資金外流的擔憂明顯緩解。在
當前全球不確定性加大背景下，人民幣
匯率和中國本地市場相對穩定，為國家
放寬資本管制、擴大人民幣國際角色提
供了更多政策空間。

小長假後料迎來基金申購潮
業內預計，最快清明小長假之後，市

場就會看到一批基金發布恢復大額申購
或放開限購的公告。尤其是那些跟蹤納
斯達克100、標普500等全球核心資產
的優質QDII基金，必然會成為搶購的
焦點。

內地新增53億美元QDII額度 釋放人民幣強勁信號

中國稅務居民境外收入徵稅納稅範圍及稅率
所得類型

綜合所得，包括境外取得
的勞務、稿酬及特許權許
可所得

經營所得，包括境外生
產、經營所得

境外利息、股息、紅利、
租金、財產轉讓所得和偶
然所得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計算方式

與境內綜合所得合
併計算應稅額

與境內經營所得合
併計算應稅額

單獨計算應稅額

稅率

3%一45%的
超額累進稅率

5%一35%的
超額累進稅率

20% 的 比 例
稅率

查補境外所得個稅案例(部分)

地區

北京

廣東

深圳

福建

四川

廈門

資料來源：地方稅務局、綜合市場資訊

當事人

王某

劉某

周某某

劉某某

李某

富某

補繳金額
（人民幣）

51萬元

170萬元

336.2萬元

561.45
萬元

665.9萬元

698.7萬元

收入來源

港股投資
收益

境外公司
分紅

離岸信託
收益

美股轉讓
所得

境外房產
租金

BVI公司薪
酬董事費

案件特點

投資收益未
申報

股息紅利未
申報

複雜金融工
具

資本利得未
申報

財產租賃所
得

勞務報酬未
申報

●稅務部門將利用CRS等信息數據，分析境外所得申報數據，持續加強稅收監管。

專家：善用港股通QDII基金 享免稅待遇

常年境外工作但有內地戶籍
或需按內地個稅法交稅

大數據提升監管效率
整合出入境和銀行流水

●過往人民幣在升值期間，中國曾密集發放
多批QDII額度。 資料圖片


